
 

 

  

 

 
 

本基金會蒐集 113 年 2 月份國際監理機關及證券期貨交

易所發布有關經濟與貨幣政策、公司治理、永續金融、交易市

場、發行市場、資產管理、衍生性商品、反洗錢、金融科技等

議題，茲精選可資借鏡市場新制與發展趨勢、主管機關政策動

向等重要資訊 11 則，摘述重點如下： 

 

◼ 韓國：金融監督委員會為提高交易透明度、預測性，及保護

投資人，並減少對市場的不良影響，擬修訂《金融投資服務

與資本市場法》內部人交易豁免事前揭露要求，包含豁免

具較高內部控制標準的機構。另內部人交易計畫需提前揭

露預期交易之價量，並允許撤回計畫。 (P1) 

◼ 新加坡：將依永續發展報告諮詢委員會建議，分階段導入

強制性氣候相關揭露。上市公司自 2025 年起每年皆須依相

關要求報告，大型非上市公司則自 2027 年起適用。會計與

企業監管局後續擬檢視上市公司及大型非上市公司之實施

情況，研議非屬前述類別之其他公司的揭露要求。(P5)。 

◼ 泰國：證券交易所將以更嚴格標準監督公司從上市申請至

後續營運及財務狀況，確保公司資訊揭露完整性，包括提

高主板及另類投資市場上市要求、借殼上市及恢復交易之

條件，以及加強列示示警之情況。 (P12) 

 

關注資訊摘錄(譯)重點如後： 

  

國際證券期貨市場 113年 2月份動態 

113 年 3 月 21 日發行 

編輯單位: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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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01            公司治理 

韓國：FSC 擬修訂內部人交易相關條文 (2/28) 

◼ 韓國金融監督委員會(FSC)擬修訂《金融投資服務與資本市場法》

(Financial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Act, FSMCA)有關

內部人交易(Insider Transactions)豁免事前揭露之規範，重點如下： 

➢ 具有較高內部控制標準，且不太可能濫用重要非公開資訊之退

休金及其他金融投資機構，例如集合投資工具 (Collective 

Investment Vehicles)、銀行、保險公司、特殊信用融資公司

(Specialized Credit Finance Companies)、金融投資業、創投，及

中小企業與新創公司等，可豁免揭露內部人交易；此外，被視

為具有與上述國內機構相當之外國投資人，亦豁免事前揭露義

務，確保平等對待國內外投資人。 

➢ 若過去 6 個月特定證券類型之交易量低於該年度公司所發行

股份 1%，且交易總額低於 50 億韓元（約新臺幣 1.15 億元）

者，允許豁免揭露。另其他法律要求、要約收購，或公司分拆、

併購、處分資產之交易，亦豁免事前揭露義務。 

➢ 公司內部人交易計畫應說明預期交易價量及交易期限，並於預

期交易起始日後 30 天內完成交易。另外，允許實際交易金額

與計畫金額差異最高達 30％，使內部交易人可靈活應對市場

情況。內部人交易計畫應至少於預期交易 30 日前揭露。 

➢ 允許發生無法預期事件註後撤回內部人交易計畫，且市場大幅

波動亦可為撤回理由。 

➢ 未遵守內部人交易事前揭露義務者，可能面臨不同程度之罰款，

將審酌各種因素，包含市值、交易金額、違規嚴重程度等，建

立相關具體標準。 

◼ FSC 預期修訂之 FSCMA 及其授權法規，將提高內部人交易之透

明度及可預測性，以防止不公平交易，強化投資人保護，另及時揭

露將有助降低對市場之影響。 

   

 註：例如：死亡、破產、下市、暫停股票交易。 

資料來源：韓國金融監督委員會 FSC   

https://www.fsc.go.kr/eng/pr010101/81803?srchCtgry=&curPage=&srchKey=&srchText=&srchBeginDt=&srchEndDt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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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02           公司治理 

英國：FRC 規劃修訂盡職治理守則 (2/27) 

◼ 英國財務匯報局（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, FRC）於 1 月發布修

訂「英國公司治理守則（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）註 1」後，

規劃修訂「2020 年英國盡職治理守則（UK Stewardship Code 2020，

下稱盡職治理守則））」，將徵求利害關係人意見，以瞭解資產所

有者、資產管理者，及其他簽署者適用守則時，能否透過與發行人

間之議合活動，達成盡職治理成效。 

◼ 盡職治理守則為英國資產管理生態系中重要措施，透過相關原則

規範，將提升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透明度並建立問責機制，以維護

其客戶及受益人權益。 

◼ 本次除配合公司治理守則修訂相關事項外，亦著重評估守則是否

具以下情形： 

➢ 透過投資人與發行人間適當互動，推動企業長期價值、展望及

績效。 

➢ 對發行人及守則簽署者是否產生過重之報告負擔。 

➢ 是否導致任何其他不利效果，如發行人對機構投資人議合事項

或目標之短視。 

◼ 本次修訂將分三階段辦理： 

➢ 第一階段：對該守則所涉 4 類主要群體，如發行人、資產管理

者、資產所有者及服務提供者，就前述相關議題進行溝通。FRC

期望透過徵詢外部機構彙整相關意見，作為第二階段辦理之參

考。 

➢ 第二階段：規劃於 2024 年股東會季節後，擴大辦理對外公眾

意見徵詢。 

➢ 第三階段：規劃於 2025 年初對外發布修訂守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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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FRC 未來亦持續與英國相關監理機構密切合作，包括：「金融行

為監理署（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, FCA）」，FCA 透過發布

規範手冊為資產管理者及所有者訂定監理架構，共同促進資本市

場良好運作之目標；「就業及退休金事務部（The Department for 

Work and Pensions, DWP）」註 2 及「退休金管理局（The Pensions 

Regulator, TPR）」註 3，則協助訂定退休金計畫及基金受託人相關監

理規範，鼓勵退休金受託人落實盡職治理，以符合基金受益人之最

佳利益。 

◼ 截至 2 月底止，英國盡職治理守則簽署者計有 273 家，其中資產

管理者 188 家、資產所有者 66 家及服務提供者 19 家，方合計資

產管理規模達 43.3 兆英鎊（約新臺幣 1,731 兆 5,220 萬元），其中

約三分之一投資於英國及全球市場上市股票，另有三分之二投資

於其他類別資產，如固定收益證券、私募股權、不動產及基礎設施

等。 

◼ 現行盡職治理守則將持續有效，俟新版盡職治理守則修訂後，FRC

將同步訂定相關實施措施，確保簽署方於守則修正生效時得以因

應。 

註 1：FRC 於 2024 年 1 月增修「英國公司治理守則」有關內部控制、董事薪酬，

及審計委員會等條款，盼提升其上市企業公司治理透明度並建立問責機制，

促進資本市場競爭力。詳細內容請參閱 2024 年 1 月國際證券期貨市場動

態（編號：20240101）。 

註 2：英國就業及退休金事務部（DWP）：係於 2001 年成立負責英國福利和撫恤

金政策之政府部門，主要業務包括：管理勞動福利措施（如失業救助、發

放就業津貼，支付撫恤金及撫恤金信貸等）、為身障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

服務及經濟支持，以及提供兒童福利措施等。 

註 3：英國退休金管理局（TPR）：係由就業及退休金事務部資助之非官方公共機

構，並作為英國職業退休金計畫之監理機構，主要業務包括：(1)確保雇主

將其員工納入退休金計畫並向其支付退休基金；(2)保護員工職業退休金儲

蓄並改善退休金計畫運作方式；(3)降低退休金計畫被納入退休金保護基金

（Pension Protection Fund, PPF）之風險；(4)確保雇主在退休金計畫之需求

與業務增長間取得平衡。 

 

資料來源：英國財務匯報局 FRC   

https://www.frc.org.uk/news-and-events/news/2024/02/statement-frc-policy-update-launch-of-the-uk-stewardship-code-2020-revie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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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03           公司治理 

韓國：FSC 擬引進主管責任地圖強化金融機構內部控制 (2/13) 

◼ 韓國金融監督委員會(FSC)擬修訂《金融機構之公司治理法》( the 

Act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Financial Companies)細則，具體規

範金融機構之責任地圖(Responsibilities Map)
註之編製與提交，及每

位高階主管(Executive Officer)內部控制之職責細節，重點如下： 

➢ 金融機構須提交「責任聲明」(Responsibilities Statements)及「責

任圖表」(Responsibilities Diagrams)，明列每位主管責任。責任

地圖應詳細說明每位主管之內部控制責任範圍，並於獲得董事

會通過後 7 個工作日內，提交給金融監管機構。 

➢ 金融機構依規模適用不同責任地圖之提交期限： 

✓ 銀行及金融控股公司須於該修訂法案生效後 6 個月內提交。 

✓ 擁有 5 兆韓元（約新臺幣 1,155 億）(含)以上資產之金融投

資機構及保險公司，須於修訂生效後 1 年內提交。 

✓ 擁有 5 兆韓元以下資產之金融投資機構及保險公司，及擁

有 7,000 億韓元（約新臺幣 162 億）(含)以上韓元資產之專

業信貸機構，須於修訂生效後 2 年內提交。 

✓ 其他公司，如擁有 5 兆韓元以下資產之專業信貸機構，及

擁有 7,000 億韓元以下資產之儲蓄銀行，須於修訂生效後

3 年內提交。 

✓ 首次提交責任地圖後，執行主管內部控制管理責任，及對

高階主管(Chief Executive)資格之核實、揭露與報告將生效。 

➢ 規範主管內部控制監督責任之具體細節，包含 CEO 需檢查彼

此業務範疇，或員工與其經營子公司間之利益衝突可能性。為

防止內部控制標準的違規再次發生，CEO 應檢查其他相似類

型之違規可能性。 

 

註：有關 2023 年 6 月 FSC 發布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措施，請參閱 2023 年 6 月

國際證券期貨市場動態(編號：230601）。 

資料來源：韓國金融監督委員會 FSC  

  

https://webline.sfi.org.tw/download/resh_ftp/CG/IFDD/230601%e5%85%ac%e5%8f%b8%e6%b2%bb%e7%90%86-%e9%9f%93%e5%9c%8bFSC%e6%8f%90%e8%ad%b0%e5%8a%a0%e5%bc%b7%e9%87%91%e8%9e%8d%e6%a9%9f%e6%a7%8b%e5%85%a7%e9%83%a8%e6%8e%a7%e5%88%b6%e6%8e%aa%e6%96%bd.pdf
https://www.fsc.go.kr/eng/pr010101/81702?srchCtgry=&curPage=&srchKey=&srchText=&srchBeginDt=&srchEndDt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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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04            永續金融 

新加坡：氣候報告協助企業實現綠色轉型 (2/28) 

◼ 新加坡政府將依新加坡永續發展報告諮詢委員會（Sustainability 

Reporting Advisory Committee, SRAC）註１建議，分階段導入強制性

氣候相關揭露（Climate-related Disclosure, CRD）。上市公司自 2025

年起每年皆須依相關要求註 2報告及提交 CRD，大型非上市公司註 3

則自 2027 年起始適用。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監管局（Accounting and 

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, ACRA）後續擬檢視上市公司及大

型非上市公司之實施經驗，再研議非屬前述類別之其他公司的

CRD 適用要求。 

◼ 強制性氣候相關揭露實施時間表如下：  

CRD 要求 上市公司 大型非上市公司 

CRD（含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、

二） 
2025 年 2027 年 

CRD（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三） 2026 年 2029 年後 

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、二之外

部有限確信（External Limited 

Assurance） 

2027 年 2029 年 

◼ 由於部分公司為符合其他國家之強制性要求或滿足投資人資訊需

求，業參酌其他國際標準進行氣候報告。因此，若大型非上市公司

之母公司已報告 CRD，並符合以下情形者，ACRA 將豁免其報告

CRD。 

➢ 若大型非上市公司之母公司適用與國際永續發展標準委員會

（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, ISSB）標準相符

之他國報告標準或同等標準註 4報告 CRD，並已於報告中納入

該大型非上市公司，且將內容對外揭露，該大型非上市公司則

無須向 ACRA 報告與提交 CRD。 

➢ 若大型非上市公司之母公司使用其他國際標準註 5 報告 CRD，

該大型非上市公司於 2027 至 2029 年之轉型期，則無須向

ACRA 報告及提交 CRD。後續，ACRA 將視相關國際標準之

適用及認可趨勢，評估是否延長轉型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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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新加坡交易所監管公司（Singapore Exchange Regulation, SGX 

RegCo）將就上市公司強制性CRD之細部規則修訂進行意見徵詢，

該國貿易與工業部（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, MTI）則將協助

企業建立氣候報告之能力。 

 

註 1：SRAC 由 ACRA 與 SGX RegCo 成立，為新加坡企業永續發展報告之推動藍

圖提供建議。 

註 2：相關要求與 ISSB 之標準一致。 

註 3：年營收新幣 10 億元（約新台幣 235 億元）以上，且總資產至少達新幣 5  

億元（約新台幣 118 億元）之公司。 

註 4：如歐洲永續發展報告標準（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, ESRS）。 

註 5：如全球報告倡議標準（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Standard, GRI Standard）、

氣候相關財務揭露（Task Force on Climate-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, 

TCFD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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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新加坡交易所 SGX   

https://www.sgxgroup.com/media-centre/20240228-climate-reporting-help-companies-ride-green-transi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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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05           永續金融 

馬來西亞：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泰國、新加坡交易所合作開發東

協永續發展生態系統 (2/15)  

◼ 馬來西亞交易所（Bursa Malaysia）、印尼交易所（Indonesia Stock 

Exchange，IDX）、泰國證券交易所（SET）及新加坡交易所集團

（SGX Group）就「東協永續生態系統（ASEAN-Interconnected 

Sustainability Ecosystem，下稱 ASEAN-ISE）」註 1進行合作，內容

如下： 

➢ 馬來西亞交易所將擔任 ASEAN-ISE 之秘書處，預期達到以下

成果： 

✓ 打造整合性之 ESG 生態系統，促進東協永續發展。 

✓ 使參與之交易所能節省成本實現規模經濟，同時量身訂做

解決方案，以提升效率並縮短上市審查時間。 

✓ 授權參與之交易所協助符合 ESG 標準之企業，透過高品質

的資訊揭露，實現商業價值最大化。包含開發基礎設施解

決方案，以促進跨境交易流動；連結企業供應鏈與 ESG 導

向之投資資本；以及為供應商提供良好之 ESG 實務做法與

資訊揭露，以取得更優惠之融資利率。 

➢ 參與之交易所同意在各國市場成熟度與在地差異下展開合作，

尤其是同意在其各自 ESG 報告平台中，使用共同的 ESG 指標
註 2。 

➢ 參與之交易所將於 2024 年 7 月在馬來西亞舉行之第 37 屆東

協交易所（ASEAN Exchanges）註 3首長會議中，確認實施細節。 

 

註 1：ASEAN-ISE為四個交易所就基本治理架構與建構相互連結的永續生態系統所達

成之協議。 

註 2：共同之 ESG 指標包括董事會男性與女性之董事會占比、董事長與執行長互不

兼任、公平對待股東等原則，詳參 2023 年 9 月國際證券期貨市場動態(編號第

23091)。 

註 3：由馬來西亞交易所、越南交易所、印尼證券交易所、菲律賓證券交易所、新加

坡交易所及泰國證券交易所組成，詳參 2023 年 9 月國際證券期貨市場動態(編

號第 23091)。 

 

資料來源：馬來西亞交易所 Bursa Malaysia   

https://www.bursamalaysia.com/sites/5bb54be15f36ca0af339077a/content_entry5c11a9db758f8d31544574c6/65cd9ba8cd34aa9934da3000/files/150224_MEDIA_RELEASE_BURSA_MALAYSIA__IDX__SET__AND_SGX_GROUP_COLLABORATE_TO_DEVELOP_AN_ASEAN_INTERCONNECTED_SUSTAINABILITY_ECOSYSTEM__ASEAN-ISE_.pdf?17079738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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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06          永續金融 

中國：北京證券交易所就永續發展揭露指引公開徵求意見 (2/8) 

◼ 為推動上市公司實踐永續發展理念及提升上市公司長期投資價值，

北京證券交易所（以下簡稱北交所）起草《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持續監管指引第 11 號－永續發展報告（試行）》（以下簡稱《指

引》），並對外徵求意見。 

◼ 經評估中國創新中小企業揭露能力尚屬發展初期，北交所擬採「自

願揭露」原則，鼓勵有意願、有能力的企業根據《指引》揭露永續

發展報告。《指引》主要內容包括： 

➢ 建立永續發展資訊揭露架構  

上市公司應參考「治理、策略、風險管理、指標與目標」等四

項核心項目，對永續議題進行分析及揭露，以利投資人及利害

關係人了解上市公司因應與管理永續相關風險及機會所採取

的行動。 

➢ 聚焦環境與生態保護 

為倡議永續發展理念，設置污染物、廢棄物、生態系統與生物

多樣性保護、環境事件處罰、循環經濟、能源使用、水資源使

用等議題。透過揭露轉型計畫、因應措施等，促進上市公司將

防治環境污染、循環利用資源等融入公司發展策略。 

➢ 融入國家發展策略 

引導上市公司積極落實鄉村振興、創新驅動發展等國家策略，

重視社會公益，促進企業及社會永續發展。 

➢ 強化公司治理資訊揭露 

引導上市公司將永續發展與公司治理結合，以健全及改善公司

結構、內部控制措施等，並遵守社會規範、商業道德，揭露反

貪污反賄賂、反不正當競爭等，促進公司永續發展。 

◼ 本案公開徵求意見至 2 月底止。 

 

資料來源：北京證券交易所 
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2087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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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07            交易市場 

國際：IOSCO 與 CPMI 發布報告並就簡化集中結算市場之變動

保證金徵求意見 (2/14) 

◼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(IOSCO)與國際清算銀行支付和市場基礎

設施委員會 (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, 

CPMI)聯合發布「簡化集中結算市場的變動保證金—實務建議

(Streamlining variation margin in centrally cleared markets – examples 

of effective practices)」報告並公開諮詢。其提出八項實務註 1建議改

善變動保證金流程，並解決集中結算市場交易對手（Central 

Counterparties, CCP）與結算會員及其客戶之透明度問題。藉由實

際案例解釋如何實踐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 (Principles for 

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, PFMI)與 CCP 韌性指南，期望協助

CCP 設計變動保證金追繳流程。 

◼ 實務建議摘要如下： 

➢ 日內變動保證金追繳通知之時程、頻率和時間點。 

➢ 為提升風險管理能力，降低交易信用風險，盡可能將變動保證

金之追繳要求與其他交易支付義務採淨額計算。 

➢ 由 CCP 直接處理變動保證金事宜。 

➢ 運用超額擔保（抵押）品滿足變動保證金之義務。 

➢ CCP 和結算會員關於變動保證金要求及流程之透明度。 

◼ 本建議報告是根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（Basel Committee on 

Banking Supervision, BCBS）、CPMI 與 IOCSO 在 2022 年聯合發

布之「保證金實務案例之回顧」註 2、今年 1 月發布之「集中結算市

場原始保證金透明度與確捷度註３－回顧及政策草案建議」及 BCBS

與 IOSCO 發布之「簡化非集中結算市場保證金模型之變動保證金

處理流程與原始保證金確捷度(Streamlining VM processes and IM 

responsiveness of margin models in noncentrally cleared markets)」註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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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金融穩定委員會（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, FSB）就非銀行市場參

與者之追繳保證金和抵押品所需之流動性，將於 2024 年上半年發

布諮詢報告。 

◼ 本次公開諮詢截至 2024 年 4 月 14 日。 

 
註 1: 本報告八項實務建議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簡化變動保證金流程，包含(1)當交

易人和市場中介機構進行盡職調查並就彼此關係建立界限時，應強調當市場發

生危機時，如何解決潛在阻礙保證金和擔保品追繳之營運與法律挑戰；(2)為減

緩流動性問題及在市場危機時產生的資產急售求現的情況，在 BCBS及 IOSCO

保證金工作小組(Working Group on Margin Requirements, WGMR)架構下與法規

允許之抵押品範疇內，CCP 應考慮擔保品適當的折扣；(3)CCP 應考慮非集中

結算保證金流程走向標準化與自動化之優勢，以減少交易摩擦、延遲或失敗的

可能性；在市場發生危機時，上述改進措施或許能促進企業在實際交易時內部

抵押品之運用；(4) CCP 應權衡自身能力及外包服務所需之風險管理，考慮利

用第三方服務協助改善非集中結算市場中變動保證金結算流程。 

 第二部分提升保證金模型中原始保證金確捷度之建議，包含(1)依據 WGMR 架

構，CCP 應有原始保證金之計算流程，並依據監管指南或國際交換交易暨衍生

性商品協會(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, ISDA)之標準原始保

證金模型（Standard Initial Margin Model, SIMM）治理架構，提供 ISDA 及監理

機關其交易資訊。CCP 應定期對 SIMM 模型進行回溯測試，並記錄模擬交易產

生之超額數與不足額，同時採取適當方法減少超額數發生頻率或幅度，其方法

須通知監理機關、ISDA 及交易對手；(2)根據市場的監理要求、內部治理規範

和 SIMM 治理架構，CCP 應做好流動性準備以辨識並補救 SIMM 短缺；(3) CCP

應將非週期意外情境納入考量，並為未來每半年重新校正調整 SIMM delta 風

險權重做好準備；(4) 當原始保證金發生非週期意外、每半年重新校正調整

SIMM、雙邊 SIMM 短缺補救或任何因監管規定而造成之非預期變動時，CCP

採用適當措施以保障自身擁有足夠流動性準備。  

註 2:報告主要關注集中結算交易市場的透明度提升、市場參與者之流動性準備與流

動性揭露之強化、金融監理報告中關於保證金要求可能產生之資訊落差、更新

集中結算與非集中結算市場中關於變動保證金計算之流程、受 CCP 及廣泛金

融市場之衝擊與影響時市場變化對於集中結算原始保證金（IM）模型之確捷度

計算影響、面對市場變動時非集中結算原始保證金（IM）模型之確捷度計算所

受之影響。 

註 3: 確捷度(Responsiveness)：是指保證金可以正確並快速反映出風險的程度。詳細

報告內容請參閱 2024 年 1 月 國際證券期貨市場動態 (編號：240105)。 

註 4: 2024 年 1 月 17 日出版之 BIS-IOSCO 報告。 

資料來源：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 IOSCO   

https://www.iosco.org/news/pdf/IOSCONEWS726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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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08           發行市場 

泰國：SET 提升上市公司監管標準 (2/20) 

◼ 泰國證券交易所（SET）將以更嚴格標準監督公司從上市申請至後

續營運及財務狀況，確保公司資訊揭露完整性，增強投資人對泰國

資本市場信心，重點如下： 

➢ 提高 SET 主板及另類投資市場（Market for Alternative 

Investment, MAI）註 1之上市公司資格要求： 

為加強申請上市公司其財務及營運表現，故提高公司獲利能力

之條件。 

➢ 為使投資人提高警覺，以下情況將示警： 

✓ 存在可能影響公司財務狀況、營運成效及資金流動性，如

未營運、持續虧損、積欠金融機構款項或債務等。 

✓ 會計師對財務報表出具無法表示意見之審計報告。 

✓ 公司不符特定標準，如為現金公司(Cash Company)
註 2、審

計委員會功能不彰、自由流通之股份數不符或未安排法說

會。 

➢ 增加下市事由： 

如上市公司連續多年無營運或無法在期限內將自由流通之股

份數改善至符合要求。 

➢ 加強對借殼上市及恢復交易之公司的資格要求，以確保無論透

過何種方式上市，均能維持高水準。 

◼ 另類投資市場規定將於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，其餘則自 2024

年 3 月 25 日起生效。 

 

註 1：泰國證交所於 1998 年成立 MAI，作為中小企業之另類交易市場。 

註 2：指公司出售其全部或主要業務營運之資產，導致公司全部或大部分資產以

現金或短期證券方式存在，若持續超過 6 個月，將被 SET 視為現金公司。 

 

資料來源：泰國證券交易所 SET 

https://weblink.set.or.th/dat/news/202402/0000NWS200220241359370711E.pdf


 13 

編號 240209            發行市場 

馬來西亞：SC 與 Bursa Malaysia 承諾主板與創業板 IPO 審核期

縮短為三個月 (2/26) 

◼ 馬來西亞證券管理委員會（SC）與馬來西亞交易所（Bursa Malaysia）

承諾，主板（Main Market）與創業板（Ace Market）首次公開發行

審核期將縮短為三個月，為申請 IPO 公司提供更明確的上市時間。 

◼ 自 2021 年以來之現行作法為，監管機關在收到完整 IPO 申請後之

十個交易日內將詢問並提出意見；在收到回覆後之五個交易日內，

再提出後續詢問與意見。 

◼ 自 3 月 1 日起，若公司之主要上市輔導顧問/發起人在五個交易日

內妥善回應監管機關詢問，監管機關將會在三個月內准駁。 

◼ 為確保 IPO 申請品質，主要上市輔導顧問在盡職調查過程中應堅

守相關指引及要求，以確保高品質的資訊揭露及高標準之公司治

理，並對監管機關之詢問即時且適當回覆。 

◼ 監管機關期待能藉此持續吸引優質的公司上市，特別是支持國家

發展政策、藍圖與路徑圖之企業。 

 

 

資料來源：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 SC   

https://www.sc.com.my/resources/media/media-release/sc-bursa-malaysia-pledge-speedier-ipo-approvals-for-main-ace-marke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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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10            資產管理 

歐洲：EFAMA 發布 2023 年 12 月基金銷售概況 (3/1) 

◼ 歐洲基金與資產管理協會(European Fund and Asset Management 

Association, EFAMA)發布 2023 年 12 月歐盟可轉讓有價證券集合

投資計畫 (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s inTransferable 

Securities, UCITSs)，及另類投資基金(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s, 

AIFs)銷售數據。 

◼ UCITSs 和 AIFs 的淨銷售額總計 980 億歐元，高於 11 月的 

630 億歐元。 

◼ UCITSs 淨流入 400 億歐元，而 11 月為 560 億歐元。 

➢ 長期 UCITSs（不包括貨幣市場型基金的 UCITSs）90 億歐元

的淨銷售額，與 11 月的 90 億歐元相似。包括： 

✓ 股票型基金淨流入 30 億歐元，而 11 月為 80 億歐元； 

✓ 債券型基金淨銷售額 180 億歐元，較 11 月的 190 億歐

元略有下降； 

✓ 多元資產型基金淨流出 90 億歐元，而 11 月淨流出 160 

億歐元。 

➢ UCITSs 貨幣市場型基金淨流入 310 億歐元，而 11 月淨流

入 480 億歐元。 

◼ AIFs 淨流入 580 億歐元，而 11 月淨流入為 70 億歐元。12 月

的巨額淨流入是由於列支敦士登設立一個新的大型 AIFs 基金。 

◼ UCITSs 和 AIFs 的總淨資產成長 2.7%，達到 20.63 兆歐元。 

◼ EFAMA 表示，因為投資人已經預計 2024 年將降息，使得 12 月

債券 UCITSs 的淨銷售仍處於高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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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EFAMA 表示，因為投資人已經預計 2024 年會降息，使得 12 月

債券 UCITSs 的淨銷售仍處於高水平。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歐洲基金暨資產管理協會(EFAMA)   

https://www.efama.org/newsroom/news/bond-funds-money-market-funds-and-etfs-had-good-year-2023
https://www.efama.org/newsroom/news/bond-funds-money-market-funds-and-etfs-had-good-year-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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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11            資產管理 

美國：SEC 修正私募基金報告 (2/8) 

◼ 美國證管會(SEC)與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(CFTC) 同時各自通過

「表格 PF(Form PF)
註 1」修正案，並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分享表格 PF

資訊。本修正案旨在提升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 (Financial Stability 

Oversight Council, FSOC)評估系統性風險的能力，並加強 SEC 對

私募基金顧問(及同時在 CFTC 註冊之期貨經紀事業及期貨顧問事

業)之監管及保護投資人。 

◼ 本次修訂強化基金顧問報告基金營運及策略，並增進數據品質與

可比較性，重點如下： 

➢ 提升大型對沖基金顧問對合格對沖基金的報告：內容須包括投

資風險、借款和交易對手風險、市場影響因素、匯率風險、周

轉率、國家與產業風險、集中市場交易對手、風險計量、按策

略衡量投資績效、投資組合流動性及投資人流動性。 

➢ 投資顧問須提供更多關於私募基金基本資訊：包括確認資訊、

資產規模、贖回權、資產總值與凈值、基金流入與流出、基礎

貨幣、借款與債權人類型、公允價值層級(Fair Value Hierarchy) 

註 2、受益權和基金績效，以協助掌握趨勢，包括可能產生系統

性風險及減少報告錯誤等措施。 

➢ 加強對沖基金報告：將要求提供有關對沖基金所採用的投資策

略、交易對手風險、交易及結算機制更詳細之資訊，同時刪除

重複的問題。 

◼ 本修正案將於《聯邦公報》發布一年後生效。 

註 1：SEC 註冊之私募基金投資顧問(包含同時在 CFTC 註冊之期貨基金經理人及期

貨交易顧問)需定期或於重大事件後填寫表格 PF，回答基金規模、槓桿、投資

人類型、流動性、曝險程度與基金績效等資訊。關於 SEC 詳細修正案內容請

參閱 2022 年 8 月 國際證券期貨市場動態 (編號：220807)。 

註 2：由於金融資產評價技術多元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建立公允價值層級，將評價

技術輸入值按照客觀程度區分為三個等級(第一等級揭露程度最高)，以增加公

允價值衡量之一致性及可比較性。 

資料來源：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  

https://www.sec.gov/news/press-release/2024-17

